
附件1

南通市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分解方案
	县（市）
	2000年用水量

（亿m3）
	2015年用水控制指标

（亿m3）
	2020年用水控制指标

（亿m3）

	
	总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其中：

火电
	总量
	地表水
	地下水
	总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市区
	12.159
	12.148
	0.011
	10.152
	14.37
	14.34
	0.03
	15.01
	14.99
	0.02

	通州区
	5.653
	5.557
	0.096
	0.025
	5.28
	5.195
	0.085
	5.36
	5.32
	0.04

	海安县
	2.927
	2.784
	0.143
	0.015
	5.43
	5.26
	0.17
	5.28
	5.2
	0.08

	如皋市
	5.099
	5.002
	0.097
	0.013
	7.5
	7.38
	0.12
	7.27
	7.21
	0.06

	如东县
	7.061
	6.880
	0.181
	0.017
	6.77
	6.6
	0.17
	6.82
	6.74
	0.08

	启东市
	2.674
	2.434
	0.240
	0.032
	2.82
	2.7
	0.12
	3.1
	3.045
	0.055

	海门市
	1.504
	1.369
	0.135
	0.006
	2.83
	2.695
	0.135
	3.16
	3.095
	0.065

	合计
	37.077
	36.174
	0.903
	10.26
	45
	44.17
	0.83
	46
	45.6
	0.4


指标说明：
1.农业灌溉用水按照保证率50%年型用水定额进行计算；

2.开式火电厂2000年后新增用水按取水量的4%计算耗水量计入用水总量；

3.地下水用水量仅考虑深层地下水；

4.生态环境用水量仅考虑城镇生态坏境用水，河道补水、滩涂淋盐洗碱需水、保港冲淤需水不计入总量控制指标;

5.不含非传统水源利用量。
附件2

南通市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分解方案

	县（市、区）
	2010年
	2015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3/万元）
	农业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
	农业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市  区
	16.04
	-
	20%
	-

	通州区
	16.51
	0.60
	20%
	0.62

	海安县
	16.24
	0.61
	25%
	0.65

	如皋市
	21.48
	0.53
	25%
	0.60

	如东县
	28.76
	0.61
	25%
	0.62

	启东市
	10.58
	-
	20%
	-

	海门市
	23.48
	-
	20%
	-


附件3

南通市水功能区管理目标分解方案

	县（市）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2015年
	2020年

	南通市区
	97%
	100%

	海安
	46%
	74%

	如皋
	65%
	82%

	如东
	56%
	77%

	通州
	59%
	92%

	启东
	77%
	90%

	海门
	88%
	97%

	合计
	65%
	85%


指标说明：

1．以全市31个重点水功能区为考核对象。

2．以COD、氨氮二个指标作为评价参数。用全年达标测次占全年总测次的比例作为水功能区的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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